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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隨著全球化腳步加速，國際間經濟活動及商業貿易日益頻仍，不僅加深逃

漏稅捐案件複雜度，且在新型態交易模式下，逃漏稅捐行為態樣多變，使現行

實務及學說對於逃漏稅行為認知改觀，提高逃漏稅行為認定困難度。為確保國

家稅捐徵收即時及完整，我國稅捐稽徵法第41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

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

金。」按逃漏稅捐罪常伴隨洗錢、財報不實等其他經濟犯罪，又其屬附屬刑法

規範範疇，具高度複雜性及專業性，實有必要釐清其構成要件，以提升適用時

之精細度與細緻化，爰本文從法理、學說及實務等面向探討逃漏稅捐罪客觀及

主觀構成要件等法律問題，並提出相關法律見解，期供學術研討及稽徵實務認

事用法參考。 

壹、前言 
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納稅義務，其主要目的在於維持國家運作，

政府政務得以順利推動，有賴充裕與穩定財源支應，因此課徵租稅係國家營運

與繼續存續之要件，亦即租稅係國家為因應政務支出或達成其他行政目的，基

於公權力，強制將人民部分財富移轉至政府，其具強制性，即於法定構成要件

該當時，無須待人民同意，國家可強制徵收，不具有對待給付性，進而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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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賺得之報酬等具有經濟負擔能力之款項移轉於國家。因而，適當敦促人民繳

納稅捐及對於督促後仍置之不理者加以處罰之制度，實有其必要性。 

我國稅捐繳納之制裁手段，規定於稅捐稽徵法第41條：「納稅義務人以詐術

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其保護法益為「稅捐收入作為金錢給付義務之完整性與及時性1」，蓋

本罪旨在避免因納稅義務人逃漏稅行為，導致國家無法「即時」且「完整」獲

取稅捐，進而有產生國家法益損害之可能2，也因此對於本罪性質定性時，會以

「具體危險犯」作為論述主軸，方能彰顯無法「即時」且「完整」獲取稅捐之

侵害，不須以最終無法徵得稅捐之實害為要件。 

前揭規定並非傳統刑法典型刑事責任，係屬附屬刑法範疇，較少有體系化

論述其構成要件之文章，故本文透過探討客觀及主觀構成要件，說明並釐清逃

漏稅捐罪相關法律問題，期供實務或學術上研討參考。 

貳、客觀構成要件 
一、主體—行為人 

納稅義務人 

稅捐稽徵法第41 條至第43 條，均有逃漏稅捐之犯罪主體規定，逃漏稅捐罪

之行為主體為納稅義務人、代徵人或扣繳義務人或其他幫助及教唆他人犯逃漏

稅捐罪之人，包含自然人與法人3。須注意者為立法用語下，僅有各稅法規範之

納稅義務人，才會受到逃漏稅捐罪之處罰，從而本罪屬於身分犯之性質4，學說

上另有補充，因行為人是否構成本罪處罰對象，須合致於「個別稅法條文」之

納稅義務人規定5，故本罪性質也屬於刑法上所稱「空白構成要件6」，因此適用

逃漏稅捐罪之執法人員，在檢驗是否吻合納稅義務人要件時，無法僅僅從本罪

                                                 
1 許澤天(2020)，「稅捐刑罰」，黃茂榮、葛克昌、陳清秀(編)，稅捐稽徵法，頁474，元照。 
2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上訴人自訴被告等逃漏稅捐部分，如構成犯罪，係犯稅

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之逃漏稅捐罪，屬侵害國家法益之罪。」 
3 稅捐稽徵法當中與法人最為有關之處罰為第47條，相關文獻可參考王服清(2020)，「論法人「犯

罪能力」暨「秩序罰能力」之意涵與虛實—以銀行法第125條與稅捐稽徵法第47條作為觀察」，

台灣法學雜誌，391期，頁83以下。 
4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 
5 本罪之犯罪主體，均須與該等法條作體系解釋方能明確認定。 
6 柯格鐘(2021)，「租稅刑法(上)」，月旦法學教室，226期，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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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判斷，須分別透過刑法以外之稅法具體條文規定，才能作出正確操作及判

斷。 

我國各稅有關納稅義務人之定義規範於各稅稅法條文，包含所得稅法第7條

第4 項、第2 條第1 項及第3 條第1 項、土地稅法第3 條及第5 條第1 項、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6條第1項及第7條第1 項、貨物稅條例第2條第1項及第2項、菸酒稅法

第4條、房屋稅條例第4條及契稅條例第4條至第9條等，本罪之犯罪主體，均須

與上開法條作體系解釋方能明確認定。 

主體為法人適用問題 

1. 法人之犯罪能力 

關於實務見解對於法人為不法行為之描述，以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第 5520

號判決：「依刑法之一般原理，犯罪主體應與刑罰主體一致，即僅犯罪行為人始

負刑事責任，刑罰係因犯罪行為人之犯罪行為而生之法律上效果，……；惟行

政刑法，為適應社會經濟之需要，擴大企業組織活動之範圍，而制定各種行政

法規，且為達成其行政目的，對於違反其命令或禁止之企業組織者設有處罰規

定，其處罰之型態略分為三種：其一為兩罰責任：行為人與法人同負其責。其

二為自己責任：由實際行為人自負其責。其三為轉嫁責任：轉嫁其責任於他人」，

所述最為深入與清晰，此為法人違法而遭處罰態樣之說明。 

至於法人是否有犯罪能力而得以遭受刑事制裁，實務見解多偏向部分否定

法人犯罪能力，其實際內涵究竟為何，最早可溯及至最高法院29 年上字第89 號

刑事判決之論述：「法人除有處罰之特別規定外，尚難認為有犯罪能力，即不得

為刑事被告7」，可知實務部分否定法人犯罪之理由取決於法律是否有明文規定，

若法律已明文規定，則在實體法上承認法人之犯罪能力，其他實務見解並另指

出承認其在程序法上之當事人能力8。 

                                                 
7 其他實務代表性見解，可參考最高法院54年台上字第1894號：「法人為刑事被告，除有明文

規定外，在實體法上不認其有犯罪能力，在程序法上不認其有當事人能力，故以法人為被告

而起訴，其程序即屬違背規定，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5 條第1 款(舊)為不受理之判決，與案件

不得提起自訴而提起之情形迥異，不容相混。」 
8 有關實務承認法人程序上之當事人能力，可參考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04號、最高法院

83年度台上字第2610號、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6980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7年度字第3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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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有將司法實務概念加以解釋，認為罰金刑可由法人受之，而自由刑則

透過公司負責人承擔，如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9條規定9，不當多層次傳銷除明

文規定企業法人之罰金刑外，亦科處行為人之自由刑，此稱為附屬刑法或特別

刑法「兩罰制度」10，與實務概念相同。 

本文見解認為，法人究竟是否具有犯罪能力，在本質上與自然人相較，不

可否認存在基於思想所引導「自由意志」，進而做出行為能力，在制度設計上有

關普通刑罰大部分法條僅供自然人適用，無法適用於法人，因此本文認為，可

承認法人不具有觸犯普通刑罰有關罪的犯罪能力規定。然而，在特別刑法，尤

其是經濟刑法被提倡甚至法制化後開始，行政刑罰領域之刑罰設計，無非圍繞

在法人犯罪情況下運作。 

在刑法領域，無論是負責人利用公司，或是公司本身犯罪，皆非以往討論

刑法中法人犯罪所能預料到的社會變化，似可謂特別刑法，尤其是經濟刑法犯

罪，制度面上係要掌握法人犯罪情形，故法人在此等特別刑法犯罪上，具有犯

罪能力，否則有違特別刑法制度設計之目的；對於自然人來說，遭受生命刑將

使其澈底消逝於社會中，法人之解散或勒令歇業亦屬相同，使之無法續存之手

段；自由刑方面，限制營業或要求停業所能達成之目的，與施展在自然人身上

亦完全相同，故法人應負擔刑事之責任，屬昭然若揭之事實。 

2. 法人可否成立逃漏稅捐 

逃漏稅捐罪為身分犯性質，具納稅義務人身分者，原則上在本罪行為該當

後，皆有可能成立逃漏稅捐罪，而納稅義務人除自然人，尚包含法人，惟法律

條文未提及法人是否可成立本罪，以及法人觸犯本罪構成要件及其後法律效

果，故在罪刑法定原則下，不能因納稅義務人包含法人，就驟然推論法人可成

為刑法逃漏稅捐罪之納稅義務人11。立法院65 年10 月22 日制定稅捐稽徵法第47

條一讀會所通過審查會版本，對於該條說明即明白指出：「本草案對於納稅義務

                                                 
9 違反第18條規定者，處行為人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法人之代表

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18 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金。 
10 林東茂(2019)，刑法總則，頁92，一品。 
11 許澤天(2014)，「公司逃漏稅捐的刑罰與行政罰問題—釋字六八七號後有關犯行參與論的學理

續造」，東吳法律學報，26 卷1 期，頁100；相反見解，司法院釋字第687 號解釋蔡清遊大法

官之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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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設有處以徒刑之規定，予以制裁。惟上項制裁僅能施之於自然人，對於公

司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納稅義務人，即無適用之餘地，難達本法爲防止逃漏稅

捐加強處罰之目的，爰參照破產法第3條，明定對於納稅義務人所處徒刑之規定

亦適用於事業組織之負責人」，似乎也可看見立法者主觀上亦認同法人即便有納

稅義務人資格，仍無法構成逃漏稅捐之責任，從而須有該條規定以作為因應。 

3. 稅捐稽徵法第47條性質 

有關稅捐稽徵法第47 條性質，若採取歷史解釋觀察上揭該條文於65 年制定

時之立法理由，除可看出實務採法人無犯罪能力見解外，亦可知悉立法者為求

解決法人犯罪困境，而將法人逃漏稅捐觸犯稅捐稽徵法第41條時，「轉嫁」予和

法人相關自然人等處罰，司法院釋字第687號解釋並認為與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

法原則不生牴觸；最高法院94 年度台上字第7372 號刑事判決亦表示，法人與公

司之負責人在法律上本就屬兩個不同主體，犯罪者亦即犯罪主體仍限於法人自

己，僅法人不具有服刑能力而由公司負責人代罰12，屬轉嫁罰性質，故以應處徒

刑為限，始有其適用，因而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所定之罰金刑，對公司負責人，

即無適用之餘地13。 

另外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3708 號判決有深入描述：「按公司為法人，

公司負責人為自然人，二者在法律上並非同一人格主體；就營業稅之納稅義務

人而言，其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固得為營業人，即非有此組織形態之個人，

亦得為營業人，而均得為課徵營業稅主體之納稅義務人……。因之稅捐稽徵法

第四十一條與同法第四十七條所規定之犯罪主體並非同一；倘若納稅義務人係

公司組織，公司負責人為公司之代表，其為公司所為行為，應由公司負責。故

公司負責人為公司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因納稅義務人為公司，其所觸犯稅

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罪之犯罪或受罰主體，仍為公司，而非公司負責人，僅因

公司於事實上無從擔負自由刑之責任，基於刑事政策上考慮，同法第四十七條

                                                 
12 此為實務判決上對於本條之性質極為穩定之見解，除文中判決外，亦有最高法院91 年度台上

字第2551號、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180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0年度訴字第871號；臺

灣臺南地方法院90 年度訴字第871 號等，涵蓋地方法院至最高法院，深入說明可參考王服清

(2020)，「論法人「犯罪能力」暨「秩序罰能力」之意涵與虛實—以銀行法第 125 條與稅捐稽

徵法第47條作為觀察」，台灣法學雜誌，391期，頁84。 
13 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5038號判例，經最高法院100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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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將納稅義務人之公司之責任，於其應處徒刑之範圍，轉嫁於公司負責人。

於此情形之公司負責人，乃屬『代罰』之性質，並非因其本身之犯罪而負行為

責任，其既非逃漏稅捐之納稅義務人，當無所謂基於概括犯意逃漏稅捐之可言。」

本判決說明稅捐稽徵法第 47 條法人與自然人之法律上人格不同，將責任歸咎於

自然人，為立法政策下代罰性質，負責人係替法人負責，而非與法人共同犯罪，

不生存有概括犯意而成立共同正犯之情形，此種見解似乎也演繹出偏向公司與

自然人「兩罰」之規定14，或認為屬於主體擴張15。 

惟另有見解認為，若負責人造成法人逃漏稅之事實及其結果，因稅捐主體

僅為法人，故縱然公司負責人有故意指示或以其他不正方法促使法人逃漏稅

捐，基於稅捐法定主義，仍不得處罰，此際公司負責人之責任，應可透過稅捐

稽徵法第43 條教唆或幫助犯之適用解決，無須再以同法第47 條作疊床架屋之規

定16，此為立法制度上不同見解；此外，學說上亦有抨擊實務見解誤認公司才是

逃漏稅捐犯罪主體，只因無法受徒刑處罰，而須轉嫁給公司負責人，漠視向來

刑法對法人處罰必須要具有明文規定之立法體例17。 

司法院釋字笫687號解釋黃茂榮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認為，本罪既屬於純正

身分犯之性質，通常在公司負責人(自然人)所致之法人逃漏稅，因為實行逃漏稅

行為不是由法人來完成，且該罪未規定處罰法人，而不成立逃漏稅捐罪，實際

上為行為之自然人，則因缺乏主體資格，亦不成立逃漏稅捐罪名，造成存在不

法但無處罰主體之情形。從而稅捐稽徵法第 47 條具有擬制原本不具納稅義務人

身分之人，作為納稅義務人之功能，讓公司負責人等取得公司之納稅義務人身

分，以彌補本罪屬於純正身分犯不足。換言之，該條之意旨首先在於擴張第 41

條所定犯罪主體範圍，使公司負責人於實際為其所屬之法人執行職務時，如有

第 41 條所定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犯罪行為，亦應與納稅義務人

一樣，為自己之行為負責，這並非為他人之犯罪行為受刑事處罰，故與罪責原

則(自己責任主義)並無牴觸。 

                                                 
14 蔡蕙芳(2017)，「我國法人犯罪之立法與理論建構」，東吳法律學報，28卷4期，頁27-37。 
15 林鈺雄(2017)，「逃漏稅捐犯罪所得之沒收與發還(二)」，法務通訊，2836期，頁7。 
16 司法院釋字第687號解釋池啓明大法官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17 許澤天(2014)，「公司逃漏稅捐的刑罰與行政罰問題—釋字六八七號後有關犯行參與論的學理

續造」，東吳法律學報，26卷1期，頁102。 



論逃漏稅捐罪之構成要件分析   73 

學說上另有細緻之補充，認為公司負責人係透過本條，取得從公司轉嫁過

來之「納稅義務人」身分，而非稅法意義之身分，稅法上納稅義務人仍為公司，

立法技術上此一身分轉嫁設計實為根本目的，故本條意義只在把針對納稅義務

人之逃漏稅捐罪名，得以擴展適用在不具該身分，但卻具有一定資格之行為人，

從而讓逃漏稅捐罪依然維持在身分犯定性，只是將身分擴張到包含公司負責人

等在內
18

。 

二、客體—稅捐之逃漏 

稅捐利益之取得方式 

1. 問題概述 

逃漏稅捐罪典型所欲掌握之客體要件，為依法應納之「稅捐」短漏之結果，

且不包含滯納金、滯報金與怠報金等保全或程序上督促之手段，換言之，逃漏

稅捐罪之客體限於本應繳納稅捐，透過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毋庸繳納」；惟在

我國稅法制度設計下，落入無須繳納稅捐之情況，除違法短繳稅捐外，尚包含

基於稅捐優惠，或者基於法律明文之退稅而豁免及減免之稅額，在此2種情形，

納稅義務人所為看似皆非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之行為，係因該條逃漏稅捐行為是

納稅義務人「已該當一法定課稅之要件」，本應繳稅而未繳，惟另兩種情況則係

納稅義務人利用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達到「該當本不屬於其所可以該當之稅

捐構成要件」，進一步獲得不法之稅捐優惠或者退稅之利益。 

然而，基於罪刑法定原則，上述情況能否涵蓋在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處罰範

圍，即存有爭議。 

2. 獲得不正之稅捐優惠 

稅捐優惠寓有一定促進產業發展或政策上之目的，如果納稅義務人以詐欺

或其他不正手段虛偽地符合稅捐優惠之構成要件，從而獲得本不屬於其所應得

之稅捐上優惠，反面來說，如果納稅義務人循正常管道而行，將達成稅捐構成

要件，而須繳納稅捐，故以虛偽手段該當稅捐優惠之要件，不啻為一種「從國

家詐取錢財」行為，不但導致與其他相同產業業者在競爭上不公平，甚至澈底

                                                 
18 許澤天(2014)，「公司逃漏稅捐的刑罰與行政罰問題—釋字六八七號後有關犯行參與論的學理

續造」，東吳法律學報，26卷1期，頁104；柯格鐘(2021)，「租稅刑法(上)」，月旦法學教室，

226期，頁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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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稅捐優惠，更進一步摧毀量能課稅原則之要求，而有構成逃漏稅捐罪之可

能。 

3. 獲得不正之國家退稅 

納稅義務人使用詐術或其他不正行為，獲得之國家退稅，實務上稱之為「冒

退稅」，常見情況發生於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5條及第19條規定，有

關進項稅額之扣抵應依規定取得並保存同法第 33 條所列之憑證，如營業人取得

來源不明之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或申報零稅率退稅之情形，一經查獲將

遭稽徵機關補稅及刑事追訴處罰。詳言之，商業會計法所稱商業會計憑證，分

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事項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

證所根據之憑證，有外來憑證、對外憑證、內部憑證3類。另依照商業會計法第

15 條至第17 條規定，記帳憑證則係指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為記帳所

根據之憑證，有收入傳票、支出傳票及轉帳傳票3類。因此，若屬於商業會計法

中負有保證憑證真實義務之公司負責人，將不實統一發票充當該公司之進項憑

證，持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以扣抵銷項稅額，亦應落入逃漏稅捐罪之處罰範圍。 

4. 小結 

觀察各國處理是否處罰以詐術或其他行為「獲取不正租稅利益」之情形，

根據日本所得稅法第238條第1項「藉由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所得額，『或

接受退款者』，處……」之文義規定，應屬處罰範疇；德國租稅通則第370條第4
項採取相同立法模式，具體條文為「尤其於稅捐未經核定或未全額或未及時核

定者，即為稅捐之短漏；稅捐之暫時核定或基於事後調查之保留而核定，或以

稅捐報告視同基於事後調查保留之稅捐核定，亦同此適用。稅捐退稅亦為稅捐

利益；稅捐利益因不法給予或保留者，即獲取不當之稅捐利益。犯罪行為所涉

及之稅捐應依其他理由給予寬減，或稅捐利益得基於其他理由而請求者，第1段

及第2段所規定之要件仍然具備。」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04 條第1 款規定：

「以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數額較大的，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騙取稅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

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騙取稅款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無期徒刑，並處騙取稅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亦旨在

處罰獲得國家不正退稅。綜上，在逃漏稅捐以外，處罰行為亦包含租稅退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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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者。 

從而本文認為，稅捐逃漏與獲取不正稅捐利益，從國庫面向而言，均係本

應徵得之稅捐未徵得而有減少情形，亦即國家依法少獲取一筆租稅收入，因此

兩者根本之不法性應為相同，德國與日本之法制皆有意識到此點而納入立法，

或許可謂我國法在不修改前提下，採取法規之目的解釋，將獲取不正稅捐利益

經過解釋方式加以處罰即可；另自法益面觀之，逃漏稅捐乃積極侵害國家尚未

徵得之稅收債權，冒退稅款則是侵害國家已徵得之債權，都是侵害國家債權之

情形，因此不法性應不具差異而須處罰。惟因稅捐處罰本質屬於刑事制裁，仍

受到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之絕對拘束，故正本清源之道，仍係將法規修正完

全，以杜爭議。 

特殊稅捐類型 

稅捐稽徵法第2 條規定「本法所稱稅捐，指一切法定之國、直轄市、縣(市)

及鄉(鎮、市)稅捐。但不包括關稅」，依照文義解釋，不包含關稅及礦稅等寓有

特別目的之稅捐，因此其他稅捐，均受到稅捐稽徵法第2條規範而有該法之適用；

最高法院69 年台上第1085 號刑事判決有「按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納稅義務人

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規定，應於關稅鹽稅礦區稅外一切法定稅

捐之非法逃漏行為，均有適用，並非僅限於營業稅，觀於同條例第二條之規定

甚明」之論述，於本案中最高法院糾正下級法院適用稅捐稽徵法第2條之法律見

解，再次申明本法屬於稅捐基本法之性質，於一切法律明文排除之稅捐外，均

有適用。 

至於逃漏之稅捐如非屬稅捐稽徵法所規定者，因罪刑法定原則之要求，無

法以逃漏稅捐罪處罰19，現行法院實務以構成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作為處理方式20；在海關進出口實務案例中，常發生基於逃漏稅之故意，偽造進

出口發票等而逃漏營業稅、貨物稅及關稅，或進口人填具進口報單時，因需分

                                                 
19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0 年度訴字第1114 號：「按「關稅」係指對國外進口貨物所課徵之進口

稅，關稅法第2條定有明文；又稅捐稽徵法所稱之「稅捐」係指一切法定之國、省(市)及縣(市)
稅捐而言，但不包括關稅及礦稅在內，稅捐稽徵法第2 條亦定有明文。從而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關於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所設之處罰規定，僅限於逃漏關稅、礦

稅以外之國、省(市)及縣(市)稅捐者，始有其適用，逃漏關稅部分，不能依該法條處罰。」 
2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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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填載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相關事項並向海關遞交，如未據實申報，致逃漏

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須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4款、貨物稅條例第

32條第10款暨營業稅法第51條第7 款規定21處罰，將構成數種法條競合之情事。

然而以上各罪與詐欺得利罪之競合部分，實務見解分歧，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

第65號判決認為：「稅捐稽徵法業於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公布施行，其第

四十一條對於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已有處罰規

定，該法為特別法，自應優先於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二項而適用」，屬法條競

合中特別法及普通法之關係；然而在臺灣高等法院96 年度重上更(四)字第45 號

判決當中，法院卻論以刑法第55條之想像競合，因而存在爭議。 

本文認為，法條競合與想像競合之相同處為「均屬一行為」，相異處為想像

競合所觸犯之法條為不同法益，而法條競合則為相同法益，在逃漏稅捐與詐欺

得利部分，兩者應屬截然不同之保護法益，故高等法院採取想像競合之判決方

式應較為合理。 

另我國關務實務上，會將逃漏關稅之行為，定性為走私行為，並透過懲治

走私條例第 1 條：「為懲治私運政府管制物品或應稅物品之進口或出口，特制定

本條例」及海關緝私條例第 1 條：「私運貨物進出口之查緝，由海關依本條例之

規定為之」，以走私之刑事責任作後續之追訴，司法院院解字第3270號解釋：「懲

治盜匪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所謂走私，係指販運漏稅或限制運銷之貨物而

言」，亦採取相同見解。 

三、行為—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 

詐術 

1. 意義 

詐術之意義，我國司法實務多以「納稅義務人使用欺罔之手段為逃漏稅捐

之方法，且其目的在逃漏應繳納之稅捐始屬相當22」說明，惟僅將詐術之用詞替

換為欺罔，似仍無助於對本罪用詞之釐清，後實務以「所謂詐術固同於刑法上

詐術之意，乃指以偽作真或欺罔隱瞞等積極之作為，致稅捐機關陷於錯誤，而

                                                 
21 此為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5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所討論之案例。 
22 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10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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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納或少納應繳之稅款，以獲取財產上之不法利益23」作為補充，可發現實務判

決欲透過列舉相關案例，將詐術行為更加具體化。 

學說上另有比較德國法制，不僅限於對稅捐稽徵機關方有施以詐術之可

能，又施用詐術之「標的」，我國現況似乎有偏向認定課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證據

方法之上，例如：營利事業之營收或成本，實務在認定及觀察施用詐術之要件

時，往往著重在證明營收此一課稅要件之事項如發票等是否造假。此種適用法

律之方式，應加以導正而回到最根本，對於稅法上重要事實之隱匿或詐術，蓋

事實之認定，方得以確知稅法上構成要件之該當與否，而非僅討論證據方法而

忽略對於重要事實之認定，從而應判斷課稅事實當中重要事實之認定，而非窮

盡方法去尋找個案中詐術之行為24。 

2. 不作為逃漏稅 

我國法規範之行為僅就「詐術及其他不正方法」作為構成要件，按照法條

文義解釋，本罪所處罰之行為似乎僅限於「作為」之不法行為態樣25，最高法院

歷來關於涉及逃漏稅捐罪是否涵蓋「不作為犯」之處罰，以：「稅捐稽徵法第四

十一條之漏稅罪，係屬作為犯，而非不作為犯，即須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

之作為，以逃漏稅捐，始克成立26」，來表達逃漏稅捐僅屬於作為犯之性質，犯

罪行為人須以積極行為完成本罪，即使透過「不正當方法」此一彌補法條用語

僅有詐欺而不足網羅概念，亦應採取一致體系解釋，而認為不正當方法之行為

也僅含有作為才可以該當。  

惟在刑罰體系中，依照刑法第15 條規定，存在「不純正不作為犯」之處罰，

亦即不純正不作為犯之行為人，前提上存在避免與防止法益侵害結果之作為義

務，制度設計上是以行為人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而不為之，作為其後不作為之

                                                 
23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24號。 
24 柯格鐘(2021)，「租稅刑法(上)」，月旦法學教室，226期，頁69。 
25 張嘉真(1991)，「不作為詐欺之研究—兼論逃漏稅捐罪係屬作為犯」，萬國法律雜誌，54期，

頁38。 
26 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6856號判決。另一指標判例為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5497號判決，

本號判決之原因事實為處理「漏報稅捐」之問題，具體事實係某企業合作社於在和主管機關

登記營業前，另以其他有限公司籌備處之名義為營業行為，於營業登記之前以籌備處所為之

營利若未申報，是否構成不作為之逃漏稅，法院見解在結論上亦認為當事人關於漏報之行為

屬於消極之不作為，並不具有類似詐術等「積極」之作為產生，因此僅能科處行政罰之罰緩

而不得論以逃漏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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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依據，行為人此時具有「保證人地位」，關於保證人地位之產生，有學說認

為係基於特定法益之保護義務，如：血親之近親關係、警消等具有保護責任之

公職人員27；又或是基於特定危險源之責任，例如：寵物之飼主責任；又或是危

險前行為，即刑法第15條第2項之規定所稱，因自己行為所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

危險；又或是商品製造人，例如：藥物回收、汽車瑕疵召回28。套用到自動報繳

類型之逃漏稅捐時，因納稅義務人已經有法律直接規定之申報或其他義務29，而

具保證人地位，行為人防止法益侵害，也就是稅捐逃漏之方式，便是依法「履

行並正確申報」稅捐或完成其他法定之行為義務，而其如果不行為，自然可以

依照刑法第15條成立不作為之逃漏稅捐，故採取僅限作為犯之見解實屬不妥。 

有關以不作為方式完成逃漏稅捐，與外國法比較，日本法制上設有單純之

不申報犯，以所得稅法第241 條及法人稅法第160 條為主，以不具正當理由而未

在法定期間內依法申報者作為處罰之行為，屬純正不作為犯之立法方式；另參

照德國稅捐通則第370 條第1 項第2 款，亦存有純正不作為犯之立法。我國與前

兩國不同，逃漏稅捐罪並未規定不作為處罰方式，必須結合刑法總則之保證人

地位，始能將此作為犯規定適用於不作為，或許透過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方式亦

可將不作為逃漏稅捐繩之以法。惟若僅如此，德日兩國不須大費周章另訂以純

正不作為犯之設計，問題癥結應為：單純依靠稅法上之納稅及申報義務便將納

稅義務人評價為具有保護國家稅捐請求權之保證人地位，似乎過於速斷，本文

嘗試比較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內容，該號解釋之處罰對象可被論以不作為

犯，係受處罰者具有對他人監督之監督者保證人地位，可是納稅義務人據實告

知，係保護國家之租稅債權，為保護者保證之情形，故有別於前開釋字內容，

納稅義務人應不具有對國家保護義務，前已說明誠信原則亦無法完整建構納稅

義務人保證人地位，正本清源之道應為仿照德國與日本立法方式，制定逃漏稅

捐罪之純正不作為犯，始能澈底解決社會及學理上問題。 

 

                                                 
27 稱為保護者保證人，後刑法第15條第2項之規定者為監督者保證人。 
28 林鈺雄(2011)，新刑法總則，頁536以下，元照。 
29 亦即透過協力義務來論述保證人地位之成立，柯格鐘(2021)，「租稅刑法(上)」，月旦法學教

室，226期，頁74。相反見解認為，透過協力義務推導出保證人地位，不啻認為人民具有保護

國家法益之義務，可參考許澤天(2020)，刑法分則(上)財產法益篇，頁274，新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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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正當方法 

對於何種情況可以構成其他不正當方法，實務曾表示「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

條所謂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必具有與積極之詐術同一型態，始與立法之本旨

符合，如僅屬單純的不作為，而別無逃漏稅捐之積極行為，即不能認與詐術漏稅

之違法特性同視，而繩以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之罪」，說明不正當方法逃漏稅

捐之內涵須類似於使用詐術。而學說上尚無統一通說定見30，大多以透過社會客

觀存在之規範，判斷單一個案之具體事實情況，以認定是否構成本行為要件31，

在日本學說見解上，臚列虛偽記載課稅標準、作成多重帳簿或毀棄帳簿、妨礙調

查或虛偽申報等例32，惟此類判斷方式仍嫌過於籠統，將導致司法審判時已屬不

確定法律概念之要件更加流於法官恣意判斷。故有學者綜合稅捐稽徵法及財政部

函釋之旨33，歸納出該當不正方法之行為，須納稅義務人出於故意、與漏稅結果

具因果關係，行為方式之惡性類似於詐術且金額重大而有礙社會風氣34。 

因構成其他不正當方法之行為，可能存在於不是以金錢而係以實體物為稅

款徵收繳納之狀況，例如：已在76 年起停徵之田賦，或須經貼上印花之印花稅，

如果納稅義務人以偽造等行為製成印花，貼在憑證上，便有導致印花稅核定錯誤

之風險，其他情況例如：法院認為行為人以手沾印豬血於豬皮上，以達成假裝為

國家官印之行為，目的既然已經冒充完稅之實，仍可以構成其他不正方法35，亦

屬一例。 

從而，本文認為因詐術之行為已包羅須經稽徵、申報之各種狀況，因此「其

他不正當方法」，可透過個案來認定。在目前稅法當中，將有可能構成本罪之行

為中，屬於施用「詐術」之申報行為外，屬於其他之違反稅捐法義務，足以減

損國家稅捐徵收積極作為，用來認定其他不正當方法之構成。 

                                                 
30 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5497號。 
31 顏慶章(1989)，租稅法(上)，頁114，五南；黃宗正(1985)，「租稅犯罪之研究，福建金門地方

法院檢察處七十四年度研究報告」，頁38。 
32 高榮宏(1993)，「論逃漏稅捐罪之實行行為(上)」，軍法專刊，39卷9期，頁16。 
33 財政部曾於民國72 年頒訂「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所定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適

用標準」，以便使各級稅捐稽徵機關，對於逃漏稅案件之不正方法行為是否移送檢調機關有

所遵循之依據。 
34 林吉鶴(1983)，「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中其他不正當方法範圍之研究」，警學叢刊，13卷4

期，頁128。 
35 最高法院70年台上第49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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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國家稅捐債權之損害 

依據我國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規定，逃漏稅捐並不處罰未遂犯，且本罪屬於

結果犯性質36，故在構成要件之判斷上須有稅捐債權之損害，因此稅捐債務已確

定後，逃漏稅捐罪之結果究竟在何時發生即須討論，在裁判案件上，實務亦有

要求：「稅捐稽徵法上之逃漏稅捐罪，係屬結果犯，須有逃漏應繳納之稅捐之結

果發生，始足構成37」。 

至於本罪究竟是屬於須以短漏稅捐方得構成之實害犯或者引發國家稅捐稽

徵管道阻塞、債權有明確侵害可能時便構成本罪之具體危險犯，雖兩者皆為結

果犯，認定時點大相逕庭。本文參考德國法上見解，納稅義務人只要在對於「稅

捐上之重要事實」陳述或申報行為完結時，產生對於國庫財產之各別稅捐債權

具體危險者，即已足夠該當本罪38。理由在於，如果採取實務之實害犯見解，會

導致處罰之時點過度延後，在本罪屬於經濟刑法此種經濟分罪前提下，亦有實

害結果不易被計算之困難，況且本罪之保護法益為「稅捐收入作為金錢給付義

務之完整性與及時性」39，即便最終未導致國家稅捐之短漏實害，但納稅義務人

在施用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過程中，亦會耗費稽徵機關調查、認定成本，也

會導致國家即便收到稅款，也沒有在正確時間(通常是延後)收取，造成原本及時

獲取稅捐之不達，故應以具體危險犯作為本罪性質之認定。 

結果之發生，必然涉及行為既遂時點之認定，針對究竟何種時點構成逃漏

稅捐罪之結果(亦即既遂)，早期最高法院71 年度台上字第1143 號刑事判決：「稅

捐稽徵法第 41 條所稱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只須納

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任何稅捐，即應適用，不以其營業之盈

虧，是否達於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起徵點為其適用之標準」，不以稅負是否達到

起徵點，為構成逃漏稅罪的結果要件，採取論理為「申報行為完成時即告既遂」。 

                                                 
36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64號判決。 
37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86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995號刑事判決同旨。 
38 柯格鐘(2021)，「租稅刑法(上)」，月旦法學教室，226期，頁77。 
39 本罪旨在避免因納稅義務人之逃漏稅行為，導致國家無法「即時」且「完整」的獲取稅捐，

進而有產生損害之可能，也因此採取此一見解，在對於本罪之性質定性時，會以「具體危險

犯」作為論述主軸，方能彰顯無法「即時」且「完整」獲取稅捐之侵害，不須以最終無法徵

得稅捐之實害為要件。可參考許澤天(2020)，稅捐刑罰，黃茂榮、葛克昌、陳清秀(編)，稅捐

稽徵法，頁474，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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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應以申報或繳納期間屆滿時，作為既遂時點之判斷40。理由為無

論是何種繳納類型，產生結果之時間點皆為「已經無法再做稅額變更」之時，

在申報繳納屆滿時，稽徵機關原則上不會再去詳細核定稅額，以納稅義務人所

據之金額課徵，從申報期滿到稅收進入國庫期間之任一時點或許都可以認為是

產生結果時點，然而自申報當下亦無法再做稅額變更，故以最初申報期滿時點

作為結果發生之時；在核定後繳納之情形，納稅義務人雖辦理申報，然而在申

報一直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期間，納稅義務人都有可以「反悔」機會，蓋稅額

在核定之前都有變更可能，所以在核定前不可認為已發生稅捐短漏之結果。 

另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納稅義務人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

所漏稅款者，凡屬未經檢舉、未經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

調查之案件，下列之處罰一律免除；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得免除其刑：一、

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五條之處罰。二、各稅法所定關於逃漏稅之處罰。營利事

業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如已給予或取得憑證且帳簿記載明確，不涉及逃漏稅

捐，於稅捐稽徵機關裁處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提出原始憑證或取得與原應

保存憑證相當之證明者，免依第四十四條規定處罰；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得

免除其刑。」實務稱為「自動補報免罰」之規定
41

，且本條之性質不論行為人

主觀意圖，亦即是否基於錯誤之動機或理解、或者出於後悔抑或是自願，就算

僅為偶然完成補報之行為，均不影響本條優惠之適用。最後，本條經過多次修

法，最終從僅得免除漏稅罰，變更為所有處罰均得以免除。 

本條之立法目的，為鼓勵納稅義務人自動向稽徵機關(自首)補報、補繳所漏

稅捐，納稅義務人只有因稅捐稽徵法第41 條至第45 條規定及各稅法規定所生漏

稅處罰時，始可適用本條免罰規定。依據德國學術界之理解，除前開鼓勵性質，

尚包含有42，(一)租稅政策之目的：促使犯罪行為人意識到本條所給予優惠，以

放棄犯罪行為，並儘量透過本條立法發覺被隱藏之租稅來源，最終達到未流失

稅源之結果，促進財政利益、(二)刑事政策之目的：蓋逃漏稅屬於高度專業且迂

                                                 
40 陳清秀(2014)，稅法總論，7版，頁677以下，元照。 
41 可參財政部稅捐稽徵法第48 條之1 自動補報補繳免罰應注意事項。在德國法上，與本條相似

之立法例，為德國租稅通則第371條。 
42 洪家殷(2001)，「我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一有關自動補報補繳免罰規定之檢討」，臺大

法學論叢，30卷3期，頁238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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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之經濟刑法範疇，相較於一般犯罪，往往需耗費更多刑事調查資源，因此透

過本條之寬待，讓行為人獲得悔悟之機會後補繳漏稅，以減少調查資源浪費，

且達到回復租稅正義之目的、(三)處罰法之目的：德國法上有認為該國租稅通則

第371條，為中止犯之特別規定。 

又完成本條所要求之行為而免於受罰範圍，限定在免除稅捐刑責以及漏稅

罰，如非逃漏稅行為，或者僅是其他行為義務違反而遭處之行為罰，並不在免

罰範圍，故扣繳義務人違反扣繳義務之處罰因屬「行為罰」，並非本條法規所稱

逃漏稅之處罰，而無免罰之適用。 

五、行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 

在結果犯討論當中，行為與結果之間須具備因果關係，且須該法益侵害結

果可歸責於行為人，始能認為行為人須承擔罪責。至於如何評價行為與結果之

因果關係，實務歷來以：「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

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

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

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

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

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43」說明；學說則以客觀歸

責理論作為論述依據，行為人之行為須創造法所不容許風險，且風險在該行為

之範圍當中實現，方具有因果關係。 

逃漏稅捐罪之性質為結果犯，故行為人除須有逃漏稅捐行為及造成國家債

權短漏結果外，兩者之間亦須具有因果關聯。司法院(73)院臺廳二字第 02651號

函示，雖係討論本罪是否可透過不作為之行為成立，然在其中之甲說存有「如

納稅義務人不作為與稅捐稽徵法益受損害之間存有因果關係，而違反稅法所定

作為義務所生損害，與以作為手段所引起者有同等結果及價值，則其成立犯罪

與作為犯應無二致」之說明，可理解納稅義務人之行為，與稅捐稽徵法益受損

害之間必然要具有因果關係，始能繩之以逃漏稅捐之責任。 

 
                                                 
43 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192號。 



論逃漏稅捐罪之構成要件分析   83 

叁、主觀構成要件 
一、實務案例分析 

逃漏稅捐罪主觀構成要件係納稅義務人基於「故意」逃漏稅捐，以下就實

務上常見案例說明： 

公帳及私帳雙帳冊模式 

許多營利事業在帳務處理上，分成對外公開據以報繳稅捐並作為稽查對象

之「公帳」，多經過美化或不法程序潤飾，以及內部人士才得以閱覽，真正反映

營利事業獲利與收入之「私帳」，其中公帳大多作為逃稅之用，且此種雙帳冊記

載方式實已成為業界之陋習並流傳多年44，故雙帳冊之設置可作為故意犯罪之證

明依據。 

偽造及製作不實之統一發票或文件或帳簿 

依照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2 條第 1 項「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

務，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

人。但營業性質特殊之營業人及小規模營業人，得掣發普通收據，免用統一發

票」，營業人有開立統一發票之義務，作為課徵營業稅依據，惟稽徵實務常見不

肖營業人製作不實發票作為逃漏稅捐之方法，最高法院43 年判字第22 號判決：

「本件被告官署係依查得原告之隱匿帳簿及漏開統一發票兩種事實，依營業稅

法(四十一年九月十九日修正)第十六條，及行為時之臺灣省內中央及地方各項稅

捐統一稽徵條例第三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逕行決定補徵營業稅，原難謂為無

據」，即為一顯例。 

此外，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2條第1項但書，小規模營業人得

製發普通收據而免用統一發票，因此小規模營業人常以帳簿作為其營收記錄之

方式，然而雖無須使用統一發票，其仍須依據年度所得申報所得稅，故偽造帳

簿等文件之情形，亦可認為有逃漏稅捐之故意。 

重要文件之銷毀 

銷毀帳簿或憑證紀錄導致稽徵機關無法核實課稅，進而達到逃稅之目的，

                                                 
44 曾華松(1982)，稅務行政訴訟之研究，司法院第4廳編印，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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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上亦多被認為具有逃漏稅捐之故意，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簡字第215

號判決曾表示：「原告應可知悉其94年度之結算申報甫受查核中，猶應積極留存

憑證，以為有利之主張，而無任意銷毀之可能，詎原告僅能提示95 至98 年度帳

簿文據，並稱 94 年度之會計憑證已逾保存期限，自行銷毀而無法提示，實難認

原告已善盡納稅義務人之協力義務……」。 

匿報應預扣所得稅之未分配盈餘額 

營利事業之盈餘分配，經股東大會決議預估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過高，

並違反公司法第237 條第1 項之規定，擅自於稅前提列法定公積金，致隱匿應預

扣未分配盈餘，經稽徵機關調查發現後，發單通知補繳稅款，亦屬於常見之逃

漏稅捐調查之情況，行政法院62 年判字第587 號判決認為：「原告股東大會自背

其申報事實，竟將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預估高至七、六○○、○○○．○○元，

多出二、六三二、二二九．○○元之鉅，顯非按經驗法則預計，將未分配盈餘

隱藏於預估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中，蓄意逃稅，此其不合者二，凡此不合之事

實，為原告故意提高免預扣之減除額，以遂其不為扣繳之用心，依法自難容許，

是原告指原處分違法者，皆無依據，不足採取」。 

其他情形 

除以上實務較為常見之逃稅故意外，尚有在辦理某些業務上或經營上之交

易事務時，漏未做成按照一般商務通念應有之紀錄與憑據資料，或者行為可能

有造成誤導或隱藏課稅事實之效果，例如使用現金購買財產，並以家屬成員名

義持有該財產等等。 

如果在稅捐成立並產生繳納義務時，納稅義務人以其經濟負擔能力不足而

故意未繳納稅捐，是否可以僅因財務能力而阻卻故意之實？美國法制上認為此

種情形仍不得作為故意逃稅之抗辯依據
45

。 

過失 

關於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之逃漏稅捐罪，並未明文處罰涉及「過失」逃漏稅

捐之行為，因此如果納稅義務人可被證明其因過失而逃漏稅捐，應依照刑法第

                                                 
45 江彥佐(2014)，「稅捐行政罰之研究—以德國法制之比較為中心」，頁179，私立東吳大學法

律學系博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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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條第2項以法律沒有明文規定處罰過失而不罰，惟學說在與刑責無關之稅捐裁

罰當中，仍有著墨過失之概念。學說上認為構成過失行為，除未認識行政罰構

成要件之事實外，尚包括：1.依個案客觀情事，一般審慎、守法國民將不致實現

行政罰構成要件(即違反一般性注意義務)；以及 2.依行為人個人能力、情境，其

得以認識且避免實現行政罰構成要件，亦即納稅義務人成立違反稅捐注意義務

之過失責任，檢視個案情形內，行為人是否已履行一般法理之人，均可期待於

稅捐上協力、申報注意義務，以及是否有藉由違反注意義務，來逃漏稅捐可能

性46。 

另對於納稅義務人已盡注意義務，而排除過失責任之情形，學說上亦有歸

納整理出以下類型47：1.基於天災人禍等無法依限申報稅捐，例如：地震或颱風

導致交通或通訊被截斷，或 2020 年發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因我國採取

嚴格國境進入條件，人在國外無法即時或正確稅捐申報等，惟我國實務上通常

僅以人力無法改變之天災、事變作為免責事由48；因人禍之情形，除有已陷於無

意識之狀態而無法報繳稅捐外，猶存在委託他人完成一途可行、2.外在不可抗力

因素，如：稅捐資料遭法院扣押而無法申報49、3.認事用法存有爭議或者見解不

同，在稅捐稽徵過程中，構成納稅要件之相關事實扮演極為重要角色，事實之

釐清有助於正確認定稅基及稅額，故在納稅事實存否或範圍存在爭議時，納稅

義務人不報稅捐應不具過失；另納稅義務人所採法律見解如與稽徵機關相左，

納稅義務人不報稅捐亦應不具過失、4.如果納稅義務人違法可歸責於稽徵機關

時，應不可論以過失，例如稽徵機關未發出與課稅程序有關通知或者送達地點

及對象錯誤等。 

二、判斷時點 

在心中產生知悉犯罪行為之發生與其待完成所有犯罪流程時，在刑法故意

                                                 
46 江彥佐(2008)，「簡論稅捐裁罰之主觀要件」，清流月刊，頁14。 
47 洪家殷(2002)，「租稅秩序罰上之行為罰與漏稅罰」，財稅研究，34卷6期，頁18-19。 
48 財政部(79)台財稅第790437705號函：「○○公司憑證遭火燒毀，既於申報期限內向主管稽徵

機關報備，其因故未能如期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乙案，准予補稅免罰。」 
49 財政部(84)台財稅第841638141號函：「統一發票因案被法院扣押，致無法正確申報當期銷售

額與稅額，僅以估計方式申報乙案，如當月有關帳冊憑證亦同被扣押，確無法據以申報者，

同意嗣後如發現短漏報情事，准予補稅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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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上，應具備「故意與行為同時存在」之條件，又稱作「同時性原則」，在此

原則下，故意是行為時(著手實施構成要件行為之際)故意，行為是故意時之行

為，因此著手實施構成要件之行為後至結果發生前，如若犯罪行為人欲放棄其

意欲，也已無法改變成立故意犯之事實。 

許多案例當中，實際上存有產生故意之時間差異問題，可從故意發生時點

區分，簡單概括為事前故意與事後故意，事前故意之意義為「行為違犯前，行

為人原本有犯罪實現之知與欲，但是卻在行為時，該故意已不存在」；事後故意

則指「在做成行為之際，行為人主觀上並無故意之存在，僅於行為完成之後，

行為人就該結果之發生事後承認」，該兩種故意之類型，因主觀構成要件之該

當，與客觀構成要件在時間點上不一致，犯罪行為人在行為時並不具有故意，

縱使事前或是事後之故意均不可治癒對應性不足問題，因而僅能評價為構成要

件不該當，不繼續落入違法性之審查。 

承上，因事前與事後之故意皆不屬於故意，因此究竟何時可將行為判斷為

故意之時，而吻合同時性原則，實務上臺灣高等法院99 年度上訴字第2019 號判

決認為判斷「納稅義務人有無逃漏稅捐，應以結算申報時，納稅義務人主觀上

有無逃漏稅捐之認知與意欲、或者容任發生，客觀上有無以積極之作為，施用

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申報不實，致發生逃漏稅捐之結果為斷。」亦即，無論

是直接故意或是間接故意，均以結算申報時之主觀心態判斷；另外於構成要件

行為之判斷時點亦同。 

肆、結論 
伴隨現代經濟及科技進步，金錢流動方式日益多元，逃漏稅所涉法律問題

已成為我國法制上理應處理當務之急，惟實務判決對於逃漏稅捐罪之見解大多

採較保守態度進行解釋，在構成要件之討論，侵害客體除一般稅捐逃漏外，建

議透過法規解釋將基於稅捐優惠，或者基於法律所明文之退稅而豁免及減免之

稅額納入適用客體，方能真正杜絕所有「實質影響國家稅捐債權」之不法行為；

另有關行為要件討論，實務上採文義解釋，僅就「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作

為構成要件，並經司法判決將逃漏稅捐罪之行為限於處罰作為犯，恐忽視刑法

體系上，如行為人被判定為保證人地位，存有不作為犯構成可能，宜審慎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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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為逃漏稅不受刑罰處罰之衡平性。最後，逃漏稅捐罪為結果犯性質，須配

合稅捐收入作為金錢給付義務之完整性與及時性之本罪保護法益，因此納稅義

務人故意所為之逃漏稅行為，須與漏稅結果間具因果關係，始構成逃漏稅捐罪。 


